
《2012年小武器问题调查》第三章概述

关系生存的问题
非致命武装暴力

武器暴力并不一定都会死人，但是有关受到枪伤而没有丧生，即在暴力事件中遭受枪伤或遭受非致命武器伤害

的人的资料却相对少得可怜。本章认真研究了现有资料，着重研究在非冲突性背景下发生的针对个人的攻击。研究

详查了资料搜集相对较好的国家中的非致命性武装暴力发生率，反映了来自公共卫生机构、执法部门和对受害者的

调查方面的情况。同时，还强调指出，需要改善事故和发展趋势的监控。

本章的主要发现包括：

•	 在过去10年中，全世界至少有200万（可能更多）的人身上有在非冲突背景下受的枪伤。

•	 枪伤会带来直接或间接花费，例如治疗枪伤和康复的费用以及失去劳动力的损失。

•	 现有资料显示，在武装暴力总体水平较低的国家，受枪伤人员被治愈的机会较大。

•	 有关非致命暴力较好的资料仍然相对少见，再加上所搜集的资料很少符合标准编码程式，所以可比性较差。

本章研究了大约来自28个国家和领地的有意图的暴力和攻击的资料，估算了一下国家的“个案死亡率”—	即致

命或非致命案件总数除以产生死亡的案件数所得出的答案。假如每一次枪伤均为致命的（死亡率则为100%），就不

会有幸存者。相反，个案死亡率低则说明幸存下来的受枪伤者就多。

图3.8 在26个国家中的非致命枪伤和枪杀事件 (现在最新一年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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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显示，一个枪杀率高的国家，所有武器暴力案的死亡率就高。诸如哥伦比亚和墨西哥这样枪杀率高的国家

所显示的个案死亡率为70%左右。据估计，全球有意图和非冲突性枪伤的平均个案致命率为48%，换句话说，致命枪

伤和非致命枪伤的比例为1:1。

正如图3.8	所显示的那样，在枪杀案的致命结果和非致命枪伤之间存在一种联系。

每年大约有50 万人至75万人受到枪伤。

枪伤的严重性	—	死亡和终生残废的可能性	—	取决于使用弹药的技术性能、受伤的位置以及得到急救和枪伤治

疗的及时性，尤其是在农村和收入低的地区，因为在那些地区，只有少数人可以被救护车送往医院。

枪杀事件的幸存者会因受枪伤而付出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枪伤的间接医疗费用包括住院费、诊断手续费、手

术费和与血有关的费用等加起来相当可观，常常超过医治其他伤病和急救的费用。

受伤人员的资料通常来自医疗服务单位，而且这些地方应该是获取接受与枪伤治疗有关的病人数量的最理想的

地方。然而，即使相对先进的制度在代表性、覆盖面和编码方面均有其局限性。例如，有关所用枪支的种类（诸如

手枪、步枪或猎枪）的资料就很少作过编码处理。图3.10	对美国发生的致命枪杀案件和非致命枪杀案件的种类方面

的资料作了对比。该图显示，四分之三的致命枪伤是由手枪造成的，而对在非致命枪伤案件中所使用的枪支情况却

知之甚少，因为这方面的情况通常是没有的或者是未经编码的。

根据《小武器问题调查》小组所作的最初调查，大约有60个国家作过某种形式的枪伤资料收集，但是大多数国

家可提供很少或提供不出非致命暴力的资料，而且不能按着武器种类对枪伤案件进行分类，也没有说明其动机。为

更好的监控带来困难的最大障碍是缺乏全面性和标准化、没有代表性的抽查以及资料输入和电脑化问题。这些障碍

在暴力泛滥的地区最难克服，而它们又是最需要监控的地区。

很少国家建立了全面收集枪伤资料的制度。

最理想的是，以医院为基础的枪伤资料收集制度应该在所有受伤人员资料收集制度的框架内记载与枪伤有关的

受伤人员情况。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疾病分类制度为将非致命枪伤暴力编码提供了一个通用的实施方案，但是将其

付诸实施却远没有普遍化。诚然，采用简单的表格和问卷形式对受伤情况进行监管的方法已经在世界卫生组织指导

原则的基础上制定出来了，但是很多监管制度仍然缺少非致命伤部分。

图3.10美国医院的急诊部门治疗非致命枪伤以及凶杀案中的受害者的情况
(按造成枪伤的枪支的种类分类，2006年1月─200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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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ICPSR(2010, p.28);FBI(2010)


